
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处置单项或组合重置资产发生的损失，可以从企业当期

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组合资产应当在该组合资产全部处置完成

后计算损失。
六 、在我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应当由其自行

或者委托其在我国境内的代理人，申报缴纳其应纳税款。其应纳的

企业所得税可以选择在其一项重置资产所属企业所在地缴纳；其

应纳的营业税或增值税按有关规定确定纳税地点。
（国税发[2003 ]3号；2003年 1月7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天小小科学家”

奖金免征所得税的通知

近接教育部来函，称由教育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香港周凯

旋基金会联合举办第二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奖励内地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初中、高中阶段学校

的在校学生近年来完成的优秀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项目。该活动

评出一等奖5名，奖金为 11.5万元人民币，其中奖励学生个人1.5万

元人民币，奖励学生所在学校（或青少年科技场馆）10万元人民币；

二等奖30名，奖金为5万元人民币，其中奖励学生个人 1万元人民

币，奖励学生所在学校（或青少年科技场馆）4万元人民币；三等奖

50名，奖金为2万元人民币，其中奖励学生个人0.5万元人民币，奖励

学生所在学校（或青少年科技场馆）1.5万元人民币；提名奖 120名，

奖金为0.75万元人民币，其中奖励学生 个人0.15万元人民币，奖励

学生所在学校（或青少年科技场馆））0.6万元人民币。教育部为此申

请对上述奖金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经研究，现通知如

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款的有关规

定，对学生个人获得的“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奖金，免予征收

个人所得税。

对学生所在学校（或青少年科技场馆）获得的“明天小小科学

家”奖励活动的奖金，可视同捐赠，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附件：2002年度“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获奖个人及学校

名单（略）

（国税函[2002]1087号；2002年 12月17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期货

经纪公司接受出资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证券监管办公室、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

为了规范期货经纪公司接受出资的行为，促进期货市场规范

发展，现将期货经纪公司接受出资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期货经纪公司的出资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国法人资格；

（ 二）注册资本、净资产的最低限额均为人民币1000万元；
（ 三）连续经营2年以上；注册资本、净资产均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的，连续经营1年以上；

（四）最近2年连续盈利；注册资本、净资产均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的，对盈利不作要求；

（五）在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六）出资人的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和自然人控股股东不存在

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持股比例不满期货经纪公司股权的 10% 且不实际控制该期货

经纪公司的出资 人，对其注册资本 、净资产 、盈利和经营年限等不

作要求。

二 、下列组织不得成为期货经纪公司的出资人：
（一）未决诉讼标的金额达到净资产30% 的组织；
（二）党政机关、部队、人民团体和国家核拨经费的事业单位法

人；

（三）法律 、法规禁止向期货经纪公司出资的其他组织。
期货经纪公司之间 、期货经纪公司与其出资人之间不得相互

交叉持股。
三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生效。1996年12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关 于规范期货经纪公司接受出资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期

字[ 1996 ]16号）同时废止。2002年7月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

期货经纪公司股东资格核准条件 、程序和申报材料的通知》（证监

期货字[2002]39号）第一条第（三）、（四）项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

的，以本通知的规定为准。
请各派出机构接到本通知后，转发各期货经纪公司，并督促其

遵照执行。各派出机构在审核期货经纪公司设立和股权变更时，要

切实按照本通知的要求，严格审核出资人的资格 及其出资行为，促

进公司的规范运作。（证监期货字[2002]5号；2003年1月14日）

建议·动态

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2003年 1月3日 ，中国人民银行以2003年第一号令发布了《金融

机构反洗钱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规定》指出，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认真履

行反洗钱义务，审慎地识别可疑交易，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妨碍反

洗钱义务的履行；应当保守反洗钱工作秘密，不得违反规定将有关

反洗钱工作信息泄露给客户和其他人员。

《规定》指出，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建立健

全反洗钱内控制度，并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应当设立专门的反

洗钱工作机构或者指定其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并配备必要

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金融机构应建立客户身份登记制度，审查

在本机构办理存款 、结算等业务的客户的身份，不得为客户开立匿

名账户或假名账户，不得为身份不明确的客户提供存款、结算等服

务。此外，《规定》还指出，对客户的账户资料和交易记录，金融机构

必须自销户之日起或自交易记账之日起至少保存5年。

（本刊通讯 员）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建议·动态
	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